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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合规体系建设：缘起、意义与架构

王 也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警察系，安徽 合肥 230001）

摘 要：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过程中，面临着政府监督负担较重、社会监督有效性欠缺和企业主动追求

食品安全积极性不足等他律约束不足和自律失范问题。应根据食品企业规模，大中型食品企业构建企业合规体系，

小微型食品企业编制企业合规自查表，构建食品安全治理企业合规制度，强化食品企业内部管控。要从外部实现行

政监管内容与企业合规建设相衔接，促使企业自主完善合规建设，实现“规则之治”，保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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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问题关乎民生，自古以来为人们所重视，

从最早的“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1]到“脯

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

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

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2]，相关食品

安全的规定彰显中国古代“重典治乱”态度。当

下，人类食品随着生物、化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

曾经通过色泽、触感等辨别食品品质的方法，已经

无法应对各种专业添加剂构建的“专业知识”壁

垒。近年来，“三聚氰胺”事件、“地沟油”隐患、“瘦

肉精”风波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对我国

食品安全的相关监管机制提出了新挑战，如何进

一步完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体系，应从外部监督

和内部治理两方面共同推进。由于食品行业信息

的不对称性，使得行政监管和社会参与等外部监

督的方式力不从心。对此，本文认为可以构建食

品安全治理合规制度，强化食品企业内部管控，同

时与外部监督相衔接，以事前预防机制发现并遏

制食品安全风险。

一、缘起：食品安全治理他律约束不足和自律

失范

食品安全法提出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实行

政府、行业协会、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强调落

实政府的监管责任、企业的主体责任和社会的监

督责任[3]。多元主体的加入拓宽了监督的渠道，提

升了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现概率。但各主

体对于食品安全监督多属于事后监督和外在规

制，而食品安全治理更需注重事前防范，进行风险

管理，外在规制虽必不可少，但风险预防受制于外

在规制自身不足，产生的积极效果有限，而对风险

预防至关重要的企业内部管控也自律失范，导致

食品安全事故屡屡发生。

（一）行政监管：监督负担较重和监督资源稀
缺的双重约束

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市场秩序的维护

者。食品安全关乎民生，在历来强调“大政府”的

我国，政府负有治理责任，即使在强调社会共治的

今天，政府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现

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诸如微生物技

术、化工合成技术等技术在食品领域的大量运用，

使得食品领域筑起了普通大众难以逾越的知识壁

垒，政府更为有效、有力、有序的行政监管成为大

众期待。但是，由于受信息获取不足、公共产品外

部性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也会

发生无法有效满足公众期待的情况，政府和市场

一样会存在“失灵”状态。

我国食品产业链涉及生产、运输、经营等诸多

2023年12月

第42卷第6期

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Dec.2023

Vol.42 No.6



第42卷总第237期

环节，包括手工作坊、小型企业在内的食品企业数

量众多，同时化工技术和食品添加剂的引入，使得

“外部监管”视角下的政府面临信息不对称困境[4]。

一方面，信息获取渠道不畅，使得食品从业者的不

当行为未能及时发现；另一方面，技术的广泛应

用，加大了信息有效解码的难度，使得食品安全问

题长时间隐而未发。若要提高政府获取信息的效

率，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资源，但现实是政府受

监督负担较重和监督资源稀缺的双重约束，尤其

是在食品安全监管一线的基层政府，监督人员不

足与监督任务繁重的矛盾尤为突出。在信息不对

称的现实困境中，执法资源稀缺和执法负担过重，

成为制约政府有效行政监管的刚性约束。

（二）社会监督：监督主体自身有效性欠缺
食品安全法提出要构建食品安全共同治理网

络，这是消费者、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多元主体

共同治理的新举措，意在缓解政府执法资源稀缺

和执法负担过重的压力，缓解政府食品安全行政

监管存在的效率不足问题。社会多元主体拓宽了

食品安全信息获取渠道，但多元主体自身具有的

局限性，削弱了食品安全监督的有效性。

消费者是“社会共治”监督主体量最大的参与

者，其覆盖面广，但专业知识限制其对食品行业内

的信息进行正确的解码，同时许多食品安全问题

潜伏时间长，对人体的伤害显现慢，导致消费者对

食品安全难以形成准确客观的认知。新闻媒体作

为“社会共治”网络中重要的一环，其在食品安全

事件发现和监督中具有重要地位，新闻媒体迅速

的问题报道能够在第一时间吸引大众关注，政府

随后跟进，“媒体先行—政府跟进”模式无疑是重

要的监管效率补充方式，但媒体资源有限，其监督

覆盖面受制于线索举报的速度、力度、效度，而且

其第一时间曝光追逐流量的特质使得食品安全问

题不能进行深入行业的调查。行业协会是该行业

内企业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因而行业协会更了

解行业发展状态，有助于减少因信息不相称而导

致的“政府失灵”，但多数行业协会因依赖企业会

员会费的支持，其承担的监督责任受到掣肘较

多，底气不足。

（三）企业自律：主动追求食品安全积极性不足
“食品安全是生产出来的，而非监管出来的。”

食品企业才是食品安全责任主体[5]。不管是政府

行政监管，还是多元主体社会监督，都属于食品安

全的外在规制。食品企业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

人，规范自律才是确保食品安全的根基。但食品

企业在利益的驱动下，同时又缺乏主动生产安全

食品的激励，使得外部约束成为食品安全治理的

主要手段。

食品安全法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在立法层面

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食品安全信用档案、食品

安全追溯体系和非安全食品召回制度，体现了立

法者希望食品企业主动加强自律的美好愿望。但

食品企业的逐利性，使得企业在盈利策略中往往

选择“薄利多销”策略，控制质量投资，食品质量维

持“不容易”出问题的状态，但前期质量保障投入

不够充分，必然难以确保企业在高产量时依然能

够保障食品安全。立法规定的相关企业自律制度

在现实利益面前，往往难以得到有效落实。以食

品安全自查制度为例，各类大中型食品企业在申

请生产许可证时，会要求提供企业自查制度，但从

曝光的食品安全事故中发现，这些自查往往流于

形式，企业一般不会选择主动向政府报告安全问

题。同时食品小微企业在我国食品企业中占比较

大，因其规模小、投资少，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够

健全[6]。由此可见，食品领域企业自律失范现象较

为普遍。为长效保障食品安全稳定性，要针对食

品企业量身建立合规制度，激励其积极主动维护

食品安全。

二、意义：“合法性”理论下的“规则之治”

合规制度近年来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实践应

用。企业合规建设是企业内部通过制定、实施合

规计划，履行法律法规所确定的义务，及时发现并

阻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在政府监管绩效不足

和社会监督威慑有限的背景下，为提升食品安全

的内发性和有效性，从食品企业内部引入合规制

度，依据“合法性理论”建立“规则之治”，具有一定

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一）社会承认推动企业合规体系建设
“合法性”是组织制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合

法性”理论认为各种组织的行为决策受到政治制

度、法律制度和社会期待等制度环境的约束，为追

求社会承认，组织不断通过调整自身，适应制度环

境。社会承认是个人或组织为获得并维持其社会

声誉，主动采纳“合法性”形式、结构和行为。食品

企业作为组织体，在社会制度环境中，食品安全一

方面关乎人体生命健康权保障，另一方面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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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收益，食品企业如果选择高收益而忽略食品

安全，这一选择一旦曝光，将对其声誉乃至生存造

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2008年“三氯氰胺”事件

的爆发，正是企业片面强调利益至上，置生命健康

于不顾，这最终导致三鹿集团的破产，大众对于

中国奶粉行业的信任也因此大受影响。

企业的持久发展需要社会声誉的支持，社会

声誉与企业获利正相关。企业合规建设是预防式

治理模式，是符合现代社会法律制度和社会期待

的风险预防方式，食品企业通过内部企业合规建

设，以“规则之治”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现实化，维

系社会声誉，获得社会承认，获取经济利益。由此

可见，合规建设与企业逐利本质并不矛盾，合规建

设符合经济学成本收益理论，合规建设的成本由

合规计划制定成本、执行成本和监督成本共同组

成，而通过合规建设获取的收益能够提高社会声

誉、阻却违法犯罪行为，提高社会声誉是消费者选

择产品的有益助力，阻却违法犯罪行为是企业法

律责任风险降低的促进因素。

（二）法律规定保障合规体系建设
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负有生产经营

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和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的

义务，要求食品企业应当制定内部管理制度，确保食

品安全。规定的食品安全自查制度要求企业定期对

食品安全进行检查评价，自查义务的规定是企业合

规建设的基础，企业合规建设符合立法目的。

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需要建立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制度，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评估制度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技术手段，通

过对食源性疾病和食品污染等危及食品安全的有

害因素进行持续性的监测和数据收集，以便于发

现食品安全隐患，杜绝食品安全事故发生。食品

安全风险监测评估结果是企业合规计划制定的依

据，针对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隐患，合规计划有针

对性地通过制度设定，起到风险预警作用，保障食

品安全。由此可见，企业内部通过制定落实合规

计划，是履行食品安全保障义务的重要措施，也是

法律之明确要求。

（三）合规体系建设助力有效治理
行政监管部门针对特定领域的合规管理体系

的重要问题，发布一些企业合规计划的基本标准，

这已经成为一些域外国家开展合规管理的通例[7]。

合规计划在食品企业的制定和应用，既可以优化

食品企业内部管理，又便于行政监管。食品安全

法规定的企业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内含多种配套制

度，散见于不同的规定，提出不同的要求，导致“九

龙治水”“多头管理”。合规建设便于企业整合各

种制度要求，统一规定于合规计划之中，有利于企

业按章办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同时食品企业

对食品的生产、经营、运输等活动都负有保障安全

的义务，都应当置于行政监管之下，但受制于监督

负担较重和监督资源稀缺的双重约束，行政监管

覆盖面不足，形式化管理较为突出。企业通过制

定有效合规计划，为食品安全管理提供具体方案

步骤和具体指导，有利于优化食品企业内部管理，

也便于为政府行政监管提供直接线索。

有效合规计划的存在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基

础，合规计划的有效实施是保障食品安全的“安全

阀”。政府行政监管只需依照合规计划的规定检

查其实施情况，即可快速掌握企业合规管理状况。

企业自律管理需要投入成本，而企业自律缺乏激

励，企业主动自律的动能不足、可持续性不强。与

常规的企业自律不同，合规制度具备外部法律效

果，包括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8]。期待可能性理论

认为企业通过制定实施合规计划，表明其为阻止

违法犯罪行为发生投入了成本，做出了努力，如果

仍然发生违法犯罪行为，其已不能够被期待，已超

出企业的能力控制范围。食品企业进行合规建

设，表明其主观意愿是保障食品安全，主动承担企

业社会责任、法律责任。这有利于激励企业加强

自律，实行严格的内部管理。

三、架构：合规建设与行政监管的有效衔接

（一）企业内部：开展合规建设
2017年12月，中国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并

发布了《合规管理体系指南》，2018年国务院国有

资产管理委员会制定了针对国有企业合规经营的

《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用）》，2022年 8月 23

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

并于同年 10月 1日正式施行，体现了国家高度重

视强化企业合规管理，也对推动各类企业依法合

规经营具有重要示范带动作用。食品行业小规模

企业、个体工商户数量多，在构建食品企业合规制

度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针对性地构建食

品行业企业合规制度。

1.大中型食品企业——构建企业合规体系

鉴于食品安全法规定大中型企业需要建立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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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自查制度、食品安全信用档案、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和非安全食品召回制度，大中型企业在构

建企业合规制度时有一定的制度基础。根据《中

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等国家制定的合规管

理相关文件，食品企业的合规管理体系应包括专

门的合规管理组织和完善的合规管理制度。

（1）设置专门合规组织。从大中型食品企业

的组织管理架构而言，食品企业的组织根据企业

经营范围大致主要包括决策层（董事长）、管理层

（总经理、分管经理）和执行层（销售部、生产部、技

术部、财务部、供应部和办公室）。从现有架构可

以看出，食品企业对食品安全的重视不足，为保障

食品安全的合规管理，有必要建设专门的合规管

理组织。为有效推进合规管理工作，合规管理组

织设置合规管理委员会和独立的合规负责人。委

员会成员应包括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人员。

企业决策层对合规管理的重视和参与是合规管理

理念和要求落实到企业各个部门的“顶层设计”；

管理层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中坚力量，是合规管

理工作开展中的“引擎”；执行层作为企业业务的

直接执行者，对业务活动和合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最为了解，是合规管理制度有效执行的推动力量。

入选合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实行“一岗双责”，

同时为了保障日常合规管理工作在推动的过程中

不受业务部门的影响，单独设置独立的合规负责

人，主管合规管理工作，合规负责人属于管理层，直

接向决策层负责，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管理

规定的基础上，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履行职责。

（2）构建合规管理制度。食品安全的保障，需

要合规委员会根据食品企业的业务范围和合规管

理风险协商构建合规管理制度。由于大中型食品

企业在登记注册时已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制

定了一系列制度，在构建合规管理制度时，应在原

有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梳理和整合，将企业各

项制度进行有机融合[9] 。食品安全体现在食品生

产、食品销售、食品仓储和食品运输的各个环节，

合规管理与业务本身联系紧密，合规管理如果脱

离业务，合规管理将如空中楼阁，因此合规管理内

容需要与业务内容和业务流程融合。在合规负责

人的管理下，根据食品生产和食品流通两个环节

构建合规管理内容。

食品生产的合规化，是指对生产过程中存在

的合规风险进行识别和分析，制定相应制度，确保

生产行为符合食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等

规定的要求。生产环节可能出现的食品安全风险

主要集中于原材料供应、生产操作以及化学污染

物质三个方面，建立原材料品质管控制度，采购来

源台账明晰，合规负责人定期核查台账；督促企业

改善生产条件，强化食品生产环境污染控制，合规

负责人不定期进行环境抽查，确保生产过程符合

环保要求；健全质量检测机制，推行第三方质量辅

助检测制度，加工环节是食品安全管理环节的

核心，通过质量检测，防止食品添加剂过量添加和

非食品添加剂的添加，在源头上杜绝生产有毒有

害食品。

食品流通是食品从生产到消费者食用的转移

过程，涉及食品销售、食品仓储和食品运输的各个

环节，在流通环节中，食品安全主要面临是储存风

险[10]。由于食品流通过程涉及环节多，储存不当食

品安全暴露的可能性大，同时各个环节彼此衔接，

一旦产生食品安全问题，常常出现责任不明的情

况，追溯困难。为了保障流通环节食品安全，有必

要从两个方面保障食品流通的合规化。一方面，

构建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系统，制定食品运输

保管制度，合规负责人要求环节负责人在每个环

节交接点认真自查并通过系统上报，确保储存环

节符合食品安全需求，明确交接前是否已存在安

全问题；另一方面，确保物流信息化，实现食品全

程可追溯化，通过图像识别、物联网等技术手段，

随时监控记录监督食品运输所在位置和储存环境

温度，提升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溯源水平[11]。

2.小微型食品企业——编制企业合规自查表

食品行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小微型食品企

业规模小、经营方便灵活，能够满足大众生活需

求，遍地开花，但不少小微型企业食品安全意识淡

薄，缺乏对食品质量把控的能力，食品生产过程随

意性大，食品质量主要依靠经验把控，缺乏质量管

理制度和专业的食品安全检验人员。但食品行业

从事生产经营的小微企业，例如小型餐饮店、流动

摊贩等主体繁多，其直接面对消费者，若管理松

懈，也会造成食品安全卫生问题。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管理相关法律对于大中型

食品企业提出了制度要求，但食品类小微企业以

家庭作坊为主，经营规模小，法律未强制要求制定

规范的自我管制制度。大中型食品企业可以通过

构建企业合规体系，保障食品安全，小微食品企业

负担企业合规成本，因此对于小微食品企业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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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无法完全复刻大中型企业完整合规制度。小微

食品企业食品安全隐患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

小微食品企业生产经营人员缺乏食品安全意识，

在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存在侥幸心理，生产经营

主体不重视自我管理；二是小微食品企业从业人

员对食品安全知识的认识不足，流动性大，自我管

理能力欠缺。基于此，对于小微企业的合规要求，

可以采取编制企业合规自查表的方式，供从业人

员自查食品安全问题。通过对小微食品企业存在

的食品安全隐患进行梳理，企业合规自查表内容

应包括经营环境和工具是否清洁卫生、食品进货

凭证和食品标签是否清晰完整、食品是否在保质

期内、健康证是否过期与悬挂四个方面，由从业人

员定期按照自查表内容进行自查，记录台账。与

此同时，开展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线上培训，学

习食品安全专业知识，提高食品安全意识，保障小

微食品企业的食品安全。

（二）企业外部：行政监管与企业合规的有效
衔接

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监管，采取严格的法律和

加大监管力量投入的方式实现强规制，坚持强规

制对于保障食品安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行政监

管行为受监督负担较重和监督资源稀缺的双重约

束，监管部门面对庞大的被监管对象时往往无力

应对，以致无法达到最佳治理效果。同时严厉的

行政处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对食品企业进行教

育和治理的作用，只有使食品企业树立强烈的食

品安全意识，积极主动履行食品安全责任，实行合

规管理，才能实现食品安全治理的长久功效。行

政机关的行政监管需要从监管理念、监管方式和

处罚事由三个方面进行转变，与企业合规建设实

现有效衔接，实现从行政单方管制向政企协同合

作治理转变，真正提高食品企业主动遵守法律的

积极性。

1.监管理念的转变——由重典治乱转为合规

指引

食品安全行政单方管制模式历来通过强规制

和严惩罚，对食品企业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

处罚，形成高压态势。但过于依靠行政执法的强

制性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收效不佳。与依靠

外在强制的方式相比，从企业内部进行食品安全

合规体系建设，对保障食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食品安全关乎民生，为推动食品企业“主动合规”，

要由行政监管部门强制其“被动合规”开始。合规

建设目的是实现企业的自我合法合规管理，为保

障合规建设的有效性，行政监管部门确立行政强

制合规制度，通过法律法规设定食品企业合规建

设的义务。由于企业合规体系建设对于我国企业

来说，仍处于摸索阶段，政府主管部门要转变监管

理念，不能一味采取严刑峻法的方式处理企业食

品安全问题，而是要通过发布合规指引的方式，指

导企业进行合规体系建设，履行合规义务，加强对

企业的合规管理。行政机关针对食品企业存在的

合规风险，通过发布综合性合规管理指引和专门

性合规管理指引，引导尚未建立合规体系的企业

搭建合规管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对于已经建立合

规体系的企业，指导其完善合规体系建设。

2.监管方式的转变——由事后监管转为合规

建设审查

随着合规义务的设定，在行政监管部门的合

规指引下，企业建立合规体系，行政监管部门的行

政监管内容由传统的事后监管转变为合规审查。

首先要求食品企业按照规模、经营范围制定合规

计划或合规自查表，行政机关根据制定的合规计

划和合规自查表进行合规审查，合规审查不仅审

查是否有合规计划等书面材料，更为重要的是审

查是否落实了合规计划。参考《国际商会商业诚

信资料汇编》中关于有效公司合规计划的构成要

素，行政机关从企业高层对于合规计划的支持度、

制定的制度对企业所有人的约束力度、合规专员

的独立度、会计账目和采购清单等材料的完善度、

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全程记录完整度、举报渠道

的畅通度和举报的保密度、第三方外部机构的监

督力度、法律法规强行性标准的落实度八个方面

进行审查。

3.处罚事由的转变——由安全事故的惩处转

为怠于合规建设的处罚

企业合规义务的设定，要求企业按照要求进

行合规体系建设，行政监管部门可以设定实体激

励机制，行政监管部门针对企业的奖惩事由聚焦

从业者合规体系建设情况。食品从生产到消费，

历经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可

能酿成食品安全事故，食品企业履行合规义务，规

避法律风险，可以获取“合规利益”。行政主管部

门针对企业合规建设情况分别处置，对于没有按

要求建立合规体系的企业，行政监管部门可以以

其怠于合规建设行为，作为食品安全责任承担依

据，进行严厉的处罚，施加合规压力；对于已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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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建立合规体系的企业，给予免除或减轻处罚的

实体激励，企业有完善的合规计划并予以落实，可

以有效解决食品安全责任分配问题，增强企业合

规建设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四、结 语

食品安全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重

要的部分，直接与人民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食品

安全的社会共治出现他律约束不足和自律失范的

问题，政府监管受到监督负担较重和监督资源稀缺

的双重约束，社会主体由于自身治理能力的限制，

导致外部管控有效性欠缺；而企业由于缺乏激励

机制，主动追求食品安全的积极性不足，食品安全

治理效果不佳，亟需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规制。

企业合规体系建设作为企业治理的应然举

措，在食品安全治理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企业自

治有其惰性。食品安全治理需要采取企业合规建

设和行政监管相结合的协同治理模式，一方面，企

业内部建立合规体系；另一方面，企业外部转变行

政监管理念、方式和处罚事由。如此，双向发力，

实现企业合规与行政监管的有效衔接，以行政规

制促使企业完善合规建设，以企业合规建设减轻

行政监管压力，双向促进，更有效地实现食品的安

全治理，确保“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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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afety Compliance System Construction:
Origin, Significance and Framework

WANG Ye
(Police department, Anhu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olice Officers, Hefei Anhui, 2300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oordinated governance of multiple subjects of food safety, we are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heter-

onomy and self-discipline, such as heavy government supervision, lack of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supervision, and lack of enthusiasm of enterpris-

es to actively pursue food safety. According to the scale of food enterprises, large and medium-sized food enterprises should build an enterprise

compliance system, and small and micro food enterprises should prepare a self-inspection form of enterprise compliance, so as to build a food

safety governance enterprise compliance system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control of food enterprises. From the outside, the administrative su-

pervision content can be connected with the compliance construction of enterprises, so as to urge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 compliance construc-

tion independently, realize the "rule of rules", and ensure food safety.

Key words: Food safety; Compliance;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Social co-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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